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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機 構 編 號 ： 3-04 

評 鑑 日 期 ： 112年 05月 03日 

受 評 機 構 名 稱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臺北

市萬芳發展中心 

一、機構簡介 

臺北市萬芳發展中心於民國 87年接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營管理，為公設民營

日間生活照顧機構。核准服務人數為 80人。 

（一）服務對象 

1.設籍本市半年以上。 

2.0-6歲：依法領有本市中度以上之身心障礙證明，另接受部分時段療育訓練或外展服務

須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發展遲緩證明，日間托育 28名、部分時段療育訓練同一時段不

超過 8名。 

3.18 歲以上：依法領有本市身心障礙手冊之中、重、極重度智能障礙、自閉症及合併多

重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一類及 ICD診斷欄位註記【06或 11】者，計 44

名。 

（二）服務內容 

1.早期療育服務包括學前日間訓練、時段療育、專業治療服務，提供幼兒發展促進，結

合特殊教育、復健治療、家庭支持、轉銜、融合等整合性服務。 

2.機構型成人日間支持服務則包含以個人為中心的服務計畫、支持服務對象參與社區生

活、建立友誼、增加喜好活動參與機會、發展個人能力及尊重其自我決定，合宜的休

閒活動、健康照護、技藝陶冶的技能發展、及正向行為支持等服務。 

 

二、委員意見與建議 

(一)優點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環境溫馨清幽，設計流程順暢工作人員專業身段柔軟地服務對象，基金會全力提供專

業知能行政財務支援，值得嘉許。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無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有依服務使用者需求擬訂服務計畫，並落實服務。 

2. 服務資料及紀錄完整。 



2 

 

3. 4101.早療個別化服務計畫(ISP)之擬定能運用相關評量工具、家訪紀錄與相關專業評

估之多元資料蒐集與分析，並結合家長期待與家庭需求，ISP 擬定程序與內容頗為適

切。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不論對早療個案或成人個案皆能於日常生活及課程學習中，建立自主表達及權益認

知，包含對性別及他人的尊重。 

2. 運用多元管道與家長互動，也能辦理活動激勵家長參與家長會，深獲個案家長肯定。 

3. 能運用易讀方式讓個案充分表達個人意願。 

 

(二)應改進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6101.機構服務績效評估雖有自評檢討紀錄，但應彙整列管執行如重大改進事項則列

入次年度計畫。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3111.沒有聘雇專業感控人員規劃污物處理方式。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4301.協助供膳人員宜加做 A型肝炎及傷寒糞便檢查。 

2. 4304.宜建立藥物託管作業規範，並有藥物託管同意書；給藥室建議有濕洗手或乾洗

手設備以維護給藥安全。 

3. 4305.異常事件處理辦法與流程宜相契合，並將送醫前處置納入才完整。 

4. 4306.感染管制手冊宜定期增修訂，內容宜完備，包含環境清潔以及訪客管理傳染病

之處理通報等需加強。 

5. 4402.家庭功能評估宜有總結，以確立個案及家屬之期待與問題，並與家庭支持服務

計畫或 ISP相呼應。 

6. 4403.支持服務計畫目標宜更具體可衡量。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無 

 

 (三)其他建議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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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無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建議整理資料時能統整一覽表，例如督導日期、主題一覽表。 

2. 建議機構門口之酒精消毒不適合使用噴槍式，可改為自動感應式，才不會有噴濺眼睛

之安全疑慮。另機構特色不適合廣設酒精乾洗手，但人員宜有酒精隨身瓶設置，且宜

多設置濕洗手台替代，尤其用餐區。 

3. 4103.建議提供早療教保人員關於學前特教與幼教課程及教學之專業增能活動，以強

化實證本位策略之運用。 

4. 4201.早療日托班於評估與教學能結合 PT和 OT參與，因缺乏 ST人力，建議可連結個

案在外療育之 ST提供語言介入之專業意見。 

5. 4205.建議早療日托班教室環境規劃宜結合單元主題營造學習情境，學習區或角落之

教材教具可嘗試開放擺置並營造情境，以促發幼兒學習興趣及探索。 

6. 4401.早療日托班與鄰近幼兒園合作，提供融合教育機會，值得肯定；建議入班融合

方式可就實施情形加以深化。 

7. 4403.部分早療時段式療育採入幼兒園抽離教學，未能切合家長增能與居家執行之目

的，且與特教巡迴輔導有所重疊，建議調整服務方式。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相關辦法、流程及準則可集中於某數位平台，方便服務人員參酌。 

 


